
故乡读书心得(优质9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故乡读书心得篇一

我认为鲁迅在这篇文章中表达了多种悲哀。

鲁迅先生先写道童年时期，与闰土一起守瓜田，捕麻雀的故
事。思绪不知不觉就回到了童年。但当闰土来时，一句“老
爷。。。。。”打断了他所有的回忆，他和闰土之间，好像
突兀出一道无法逾越的沟壑，好像突兀出一面无法捅破的窗
户纸。童年，早已远去。鲁迅先生为这种封建制度，为这
种“中国式”的奴才主义所愤恨，所悲哀。

可笑，明明只是层窗户纸，可它保持了几千年。明明只是一
道沟壑，却从没有人想去填。

这时，鲁迅先生又写道：“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
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规
定……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
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
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
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
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杨二嫂发见
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这是我们这里
养鸡的器具，木盘上面有着栅栏，内盛食料，鸡可以伸进颈
子去啄，狗却不能，只能看着气死），飞也似的跑了，亏伊
装着这么高低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



这看似平凡又啰嗦的文字，其实正恰恰表现了中国人的那种
愚昧，又恰恰体现了中国人的那种悲哀。对此，我也实在不
想再说些什么，大家都能体会到。

最后，鲁迅先生说：“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
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
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
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实在是一种无奈的感叹，一种凄凉。也许，我们永远也无
法体会到。

故乡读书心得篇二

看完鲁迅先生的《故乡》，我顿时觉得有些失落。鲁迅的儿
时好朋友闰土，经过漫长的时间不见，竟与鲁迅存在着一
层“可悲的厚障壁”。刚要与闰土再见面时，鲁迅是多么期
待！而使他沉在心中多年美好的记忆又从新浮起。可见到闰
土后，却发现闰土与他疏远了，鲁迅感到非常难过，也为这
个间隔而感到失望。

我想，闰土也并没忘记和鲁迅儿时的快乐时光，只是他觉得
不能像儿时那样“不懂事”，他们有着阶级的差异，在那时，
他们有着大人们所没有的天真。仔细品味他们的话，小时候的
“闰土哥”“迅哥儿”以及长大后的“闰土哥”“老爷”这
其中有着多么微妙的变化啊！变的是闰土，他忘记了童年的
真诚的友谊，这样，他就失去了一件宝贵的东西。

在我的抽屉里，有一张全家福，是在我五岁时候在家乡照的，
在这张照片里全家都站着台阶上，唯有我一人坐在最前面坐
着哭，这是多么戏剧的一幕！这里面还有个故事：小时候我
在家乡，没几天就和一个小孩混熟了，当我们要去照全家福
时，我想带他一起去，大人们不同意，原因很简单，他和我



不是亲戚。但是我偏要带他去，最后我被大人们硬拉到那里，
而我的伙伴也被他的父母留在家里，在照相的时候我坐着大
哭，偏不站起来。于是，这一幕就被留在了相片里。后来听
大人们说起这个故事，我暗自冷笑，没想到那时的我竟会这么
“仗义”。

虽然现在，已经没有了鲁迅那时的阶级差别，但是我依然也
忘却了一个儿时的伙伴，因为我不能像鲁迅一样对朋友念念
不忘？还是我变得冷漠了？后来我才明白，我在心中没有一
个美好的回忆，我就只记得曾经有个玩伴。但鲁迅在心中对
闰土有着一段美好的回忆，这个回忆使他时时记得自己的这
位朋友。

我们也在心中有着一段段美好的回忆，这也是我们的希望。
只要我们在心中有个希望，不放弃它，这便是我们向前的动
力。让我们牢牢记住鲁迅先生的那句话：希望本是无所谓有，
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
多了，也变成了路。

故乡读书心得篇三

泥泞的道路上，印着一排排脚印，移动着，沾染着土地的气
息。那是在暮色中前进的人们。应该是刚刚从自家农田归来
的农民。也只有他们，不惧夜色，没有路灯也不在乎。因为
太阳的余晖还在，不久后还会亮起星星，群星闪耀的热闹。

故乡的生活永远是美妙的。我私心想着，但实际我已远离故
乡。现在，快要遗忘的故乡也因为这本《每个故乡都在消逝》
唤起了童年的记忆。

曾经我不懂故乡，因为熟悉，所以缺少了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如今我翻动着书页，故乡的点点滴滴都在脑海里闪现。书中
的乡村就像我的故乡一样，也是那么美。书中有流萤飞舞，
我的故乡纵然没有见过，但夏日的昆虫还不少吗?五颜六色的



蜻蜓盘旋在头顶，它们灵活地飞来飞去，有时还摇动着翅膀
故意停在你的肩膀上挑衅。和它们玩是绝对不会闷的，就算
目送着它们远去也总是充满希望。甚至是各种各样的小飞虫
自由地穿梭在菜田里。它们虽然小，但飞得不快，是很容易
找到它们的。

我还曾记得年幼时抓过的瓢虫。透过玻璃瓶，那小小的火似
的身影一点点地爬动着，然后又不动了。以为这小精灵就这
样闷死了，我急忙把它倒出来，它抖落抖落身子，就飞走了。
轻盈的翅膀好像载着我的梦，飞向一个神秘而美丽的地方。
文中也有一只瓢虫，它在车窗与作者相遇，短暂离别，却产
生了无数支明丽、欢快的歌。当它破窗而出时，划出了作者
远行时最美的风景。

原来童年的时光竟这样美好惬意，连一只昆虫都满载幸福和
快乐。

倘若这自然消失了，我想故乡也不会独自苟活。没有故乡，
我又该何去何从呢?我想等我长大了，我会带上这本书，回到
故乡，重建美好家园。

故乡读书心得篇四

寒假中，我接着空余的时间读了《故乡》，读完《故乡》后，
我颇有感触。

《故乡》这篇小说讲的是鲁迅因为搬家回到了自己离别了二
十余年的故乡。在故乡中见到了闰土、杨二嫂等人，感到闰
土变得麻木了，杨二嫂变得刻薄了，一切都变了。最后，作
者在回去的船上想到“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正
如这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
”



在《故乡》里让我感触最深的人就是闰土，在六年级上学期
里，我们曾学过《少年闰土》一文，我们学过的少年闰土见
多识广，活波开朗而又机智勇敢，并且还会看瓜刺猹、雪地
捕鸟等技能，是鲁迅先生的偶像;而我看完《故乡》，里面的
中年闰土真是让我大跌眼镜，中年时的闰土的脸已经灰黄，
手又粗又笨，像是松树皮。儿时的闰土和中年的闰土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最无忧无虑，最自由自在的，你看鲁迅和闰土
小的时候是多么好的朋友啊!可等他们长大之后之间已经隔了
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分析是因为小的时候不用挑起家庭
的重担，可是现在闰土长大了，闰土必须挑起家庭的重任，
体会生活的艰辛了，加上那时“人吃人”的社会，闰土已经
被逼的，被压迫的麻木了，已经对生活没有过多的期望了，
所以他和鲁迅先生之间就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想到这
里，我才意识到旧社会的黑暗，意识到旧社会是多么的可怕
了。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比旧社会要好的多。

所以，我们应该更加地珍惜今天的生活，要有一颗责任心，
趁现在努力学习，将来为祖国的建设做出自己的微薄之力!

在今年暑假，我读了一本名家著作精选集——《故乡》。它
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讲述的是鲁迅对童年往事的回
忆，作者用纯朴的语句、不多的笔墨深刻的刻画了自己难以
忘却的人物形象及其特点。第二部分讲鲁迅的著名小说，其
中便有家喻户晓的《阿q正传》，更有妇孺皆知的《孔乙己》。

我花了约一个星期时间来阅读这本书，读完以后，最大的收
获便是学到了写文章要写得真实，要写得感人。像鲁迅这样
的大文豪的文章虽然没有什么优美的修饰，华丽的词藻，但
也让人读起来有一种名家的味道，而且能够让人以一种欣赏
的态度来细细品味这文章。

每一个有上进心的人无一不想拥有象鲁迅先生那样绝佳的文
采，所以我们必须要写出真情实感。光说不练是没有用的.，
需要时间来证明，需要行动来实现。书的封面上说：“这触



动灵魂的优美文字，源自文学大师的心灵深处，在岁月的长
河里，如宝石般熠熠生辉，陪伴着我们一路远行。”所以，
要想写触动人心灵深处的文章，不是用万般华而不实的美丽
词藻或修饰得不成样子的句子，而是要出自内心深处的“宝
石般”的文字。

另外一个令我十分佩服鲁迅先生的一点是，他写得大部分的
文字带有一种批判的味道，而且柔中带钢。看似是一篇普普
通通的文章，倘若给被讽刺者看，他们便会觉得毛骨悚然、
不寒而栗;而与鲁迅“统一战线”的人看了便会情不自禁地拍
手叫好。这也是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用笔杆子与敌
人奋斗一生的革命作家的原因。同样，现在社会也正需要这
样的一股力量，以一支支钢笔，结合一篇篇言辞犀利的文章
向官场上的恶势力予重重一击。

鲁迅先生之所以在文坛被人尊为大师的原因，是因为他源自
内心的语言和革命无形的批判，而我们想要在人生的道路上
不惧怕写作，就同样需要这样的法宝。

《故乡》这篇小说中，给我印像最深的是人物的描写。

闰土当之无愧是重点人物。20年的"转变，使得他从一个勇敢
机智、见多识广的小男孩成为一个庸俗、卑躬屈膝的下人。
到底是什么使他的改变如此之大呢?是贫穷?还是这是我们所
不能得知的。但是从鲁迅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知道，在鲁迅
的心里，闰土一直是一个勇猛聪明活泼的人，要不然不会一
提到闰土就会想起他在刺猹的场面。可是，当闰土与鲁迅说
话的时候，第一个词竟然是老爷。我相信当时鲁迅的内心震
动肯定是很大的，他也许料想过千百种交谈方式，但是肯定
惟独没有料到这种。按照封建社会的标准来说，闰土是应该
叫鲁迅老爷，但是，从20年前的迅哥儿到20年后的老爷，跨
度是不是太大了一点?闰土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岁月在他的
脸上，手上，都留下了沧桑的痕迹。但是，容貌的改变并不
是他最大的改变，他最大的改变就是心理上的改变。也许，



他的心里还是把鲁迅当成迅哥儿的，但是当时的社会不允许;
也许，他的心里还是想和鲁迅一起玩耍，但是他知道，他和
鲁迅之间还有主仆关系。一声老爷又包含了闰土多少的感情?
是懦弱?是卑怯?还是因为久久不见不熟识的陌生?这，也许只
有闰土知道了。

另一个人物杨二嫂，不知看过《故乡》的朋友们注意过没有，
虽然杨二嫂是一个配角，但是她也是其中一个改变很大的人
物。20年前，她曾经有豆腐西施的美名，可是在20年后，她
的样子简直让鲁迅认不出来了。对于她的样子，鲁迅只找到
了一个形容词圆规。如果单纯是外貌上的改变也就算了，杨
二嫂成为现在这副丑模样也是因为她的内心在渐渐地改变。
她去鲁迅家的时候，居然提出了要一些旧家具的要求，被他
拒绝后大放厥词，说什么越富越一毫不肯放松，一毫不肯放
松便越有钱。如此尖锐的语句，简直不像是一个西施所能说
出的.话，倒像是一个混着菜味和尖酸刻薄话的中年妇女。不
仅如此，杨二嫂离开的时候，还拿了鲁迅母亲的一副手套。
如此种种，此人的改变也是巨大的。

《故乡》中，鲁迅不仅点到了家乡的改变给人一种惆怅的感
觉，更用闰土和杨二嫂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来证明一个
词改变。不论是家乡的改变还是人物的改变，鲁迅的文章总
是给人一种微言大义的感觉，特别是最后一句：世上本是无
路，人走的多了，就有了路。

看完鲁迅先生的《故乡》，我顿时觉得有些失落。鲁迅的儿
时好朋友闰土，经过漫长的时间不见，竟与鲁迅存在着一
层“可悲的厚障壁”。刚要与闰土再见面时，鲁迅是多么期
待!而使他沉在心中多年美好的记忆又从新浮起。可见到闰土
后，却发现闰土与他疏远了，鲁迅感到非常难过，也为这个
间隔而感到失望。

我想，闰土也并没忘记和鲁迅儿时的快乐时光，只是他觉得
不能像儿时那样“不懂事”，他们有着阶级的差异，在那时，



他们有着大人们所没有的天真。仔细品味他们的话，小时候的
“闰土哥”“迅哥儿”以及长大后的“闰土哥”“老爷”这
其中有着多么微妙的变化啊!变的是闰土，他忘记了童年的真
诚的友谊，这样，他就失去了一件宝贵的东西。

《故乡》中描写了“回忆中的故乡”和“眼前的故乡”，两
方面形成鲜明对比，突出了主题。这个对比又是由一系列的
对比描写组成，包括少年闰土与中年闰土在语言、外貌、行
动和心理上的对比;杨二嫂由“豆腐西施”变成“圆规”的对
比;少年闰土跟“我”的友谊与中年闰土跟“我”的隔膜的对
比;“我”跟闰土的隔膜与宏儿想念水生的对比;以及苍黄的
天底下萧瑟的荒村与月夜西瓜地的美景的对比，等等。通过
这一系列对比，不仅表明在苦涩严峻的现实生活面前，作者
梦幻破灭的悲凉心情，更抒发了对人与人不再隔膜的“新的
生活”的期盼，从而充分表现了小说的主题。

虽然鲁迅书上说他离开自己的故乡没有特别不开心的，但是
他的心里还是挺舍不得那儿的，舍不得那儿的人们，舍不得
那儿的环境。舍不得那儿的点点滴滴，他一定很痛苦，因为
他深爱自己的故乡!深爱自己的祖国!他希望自己的故乡自己
的祖国能快点强大起来，人民富裕起来!

最后，鲁迅通过自己的想法结束了这篇文章，他想告诉我们，
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中一定要时时装着自己的家乡自己的
祖国，因为她是我们永远的母亲!

鲁迅，他是一名可敬的作家。他有笔作为武器，与黑暗势力
作斗争。他一生写过很多小说：《故乡》、《狂人日记》、
《朝花夕拾》······等等的许多作品。可是我最喜欢
《故乡》这本小说。

记得我们这学期学过一篇叫《少年闰土》的文章，它就是节
选自鲁迅先生的小说《故乡》。老师说过，这本小说很好，
放假后我迫不及待的把这本书买来了。



当我读完后，我心里好难受，因为像闰土那样可爱的孩子，
天真无邪，三十年竟变成了一位面黄肌瘦大人，以前的活泼
全部都消失了，只剩下了瘦弱。但是，这三十年里，竟然连
友谊都可以吞噬。当我看到鲁迅叫闰土“闰土哥”时，我不
禁心一紧，因为闰土并么有回答什么只是淡淡的说了一
声“老爷”，他们当年的友谊是多么的深厚，可现在就如一
碗清水。

在鲁迅他们谈话时，水生和宏儿还在玩耍，但是他们的友谊
保质期又有多长呢?当然鲁迅不想他们和自己和闰土一样，有
变质的友谊。可是又何尝不是呢，三十年，可以让社会把一
个天真的孩子变得冷酷，那么友谊呢，在社会的笼罩下，什
么都会变。社会可以造就你，也可以将你从高峰推下低谷。

我终于明白了鲁迅的最后一句话：就像一条路，本来是没有
路，可是有人去走了，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条路。只要别
人认同了你，你就成功了，你做的事也变得合理了。

故乡读书心得篇五

最近，在工作之余翻看鲁迅散文集，认真研读了其名篇《故
乡》一文。读罢，我内心在感到温馨的同时，也对人生的奋
斗之路也有了更深的体会和认识。鲁迅先生的“希望是本无
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至理名言，依然让人深思和遐想。
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今天，我所理解的“路”，可能要比
鲁迅《故乡》一文中的“路”更复杂些。

路，地上的确本没有路，只是靠人们脚下踏破坎坷与艰险才
得以探索出来的。在我看来，路，是一种目标达到的标志，
任何有路的地方，它的前方总有一个目标设在哪里。其实，
路是与人们的渴望和追求联在一起的。



路，是意欲的延伸，是实现愿望的扩展，它存在人们的思想
中。地球上的任何一个方圆，路的设置与修筑都是人们在头
脑中，经过渴望与目标、认知与现实互动才得以形成的。路，
是有用的，它的作用就是承载人们学会行走和实现通达的目
标。

路，一直在考验着我们的心灵。当我们学会用脚走路的时候，
其实心路就开始漫漫延伸。尤其随着年龄、知识的增长，为
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目标，我们可能还要去学会走不同的路。
路程的长短，曲折或平坦等，都与各自的人生境遇有关。这
也提示着我们，要敢于分析和正视自己所选择的路，包括我
们的欲求和情态。

不是每一个人的路都走得那么顺利。可能会风雨飘零、泥泞
不堪，甚或跌落悬崖，横栽险壑。但只有树立行走目标，坚
定理想信念，克服任何艰难险阻，才会走出属于我们自己的
路。这条路，是别人难以尝试和开拓的。而且当别人行走在
你用身躯和血泪夯筑的路上，都会钦羡你的脚印和路上的基
石。这正是路的作用。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着别人走出了一条路，大家才学着一
起走他一样的路。即使走得是同一条线路，同一个方向，同
一个目标，但最终走出来的路却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选
择的路与是个人的诉求、经历、气度、情状相关的。我们所
走的路，兼备了共性和个性特征。共性的路，只是存在我们
的内心，大家共同要探寻的，就像我们在学习之路上都要去
实现成才，但真正成才的目标，在于我们每个人行走在脚下
的路。这是个性的体现，别人也踏不上你的路。

只有学会走路，才会走出别人没有的路。我们将要走自己的
路，而这条路的起点，就在我们的心头，它的尽头是漫长延
伸的。我们只有坚毅地踏上去，无论人生碰到任何烦恼
和“雾霾”，始终带着自信的云彩和星光，日夜赶路，才会
走出自己的风采!



其实，再次回想鲁迅先生对“路”的定义，其所蕴含的希望
和奋斗之义，也是我探寻人生之“路”的本源，正如鲁迅的
精神为后辈人树立了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

故乡读书心得篇六

最近，我读了鲁迅先生的名著之一《故乡》。读了这本书，
我心中顿时有了千万个想法。于是，我打算与大家一起分享
这本书。

这本书可以分成三部分，分别是：回故乡、在故乡、离故乡。

在“回故乡”这部分中，讲了主人公在从异乡回故乡接亲人
的路上，对即将到达的故乡感慨万分。

“在故乡”则讲了主人公到了自己原来住的大房子里，见到
了母亲后，讲了许多话，母亲让“我”去看望一下亲朋好友，
并且说“我”儿时的好友闰土也会来。顿时，“我”立即回
想起了儿时的自己与他，并在脑海中浮现了一幅闰土在大海
边的沙地上看瓜刺猹的画面。之后，来了一个临近开豆腐店
的杨大嫂，以前美貌的她，现已成了一个自私、尖刻、势利，
爱搬弄是非，爱唠叨，庸俗的小市民了。杨大嫂本想
从“我”的搬家中捞点东西，却因我的不肯而生气的走了。

过了几天，闰土来了，他的模样已与儿时变了许多。虽然他
家里有着一块耕地，而且连第六个孩子都会工作了，但承重
的税收依旧压着他的肩。并且，他的性格也与儿时变了个模
样，变得善于奉承了，竟将儿时叫“迅哥儿”的“我”改叫
成了“老爷”，顿时使我感到自己与闰土之间隔了一层可悲
的厚障壁了。

读了这本书，我感到了当时社会环境的腐败，中国清政府、
国民党政府的愚昧、落后、贫穷、软弱无能，以及当时列强、



地主的蛮横无理，到处搜刮民脂民膏，使广大的社会底层的
劳动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困苦，越来越贫穷，导致了中国普通
民众的生气、活力、纯真被活活地扼杀了。所以，当时的人
们是多么渴望打破封建社会的尊卑秩序，渴望建立超越庸俗
的物质关系的新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呀！

故乡读书心得篇七

《故乡》这篇小说中，给我印像最深的是人物的描写。

闰土当之无愧是重点人物。的转变，使得他从一个勇敢机智、
见多识广的小男孩成为一个庸俗、卑躬屈膝的下人。到底是
什么使他的改变如此之大呢？是贫穷？还是……这是我们所
不能得知的。但是从鲁迅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知道，在鲁迅
的心里，闰土一直是一个勇猛聪明活泼的人，要不然不会一
提到闰土就会想起他在刺猹的场面。可是，当闰土与鲁迅说
话的时候，第一个词竟然是“老爷”。我相信当时鲁迅的内
心震动肯定是很大的，他也许料想过千百种交谈方式，但是
肯定惟独没有料到这种。按照封建社会的标准来说，闰土是
应该叫鲁迅老爷，但是，从20年前的迅哥儿到20年后的老爷，
跨度是不是太大了一点？闰土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岁月在
他的脸上，手上，都留下了沧桑的痕迹。但是，容貌的改变
并不是他最大的改变，他最大的改变就是心理上的改变。也
许，他的心里还是把鲁迅当成迅哥儿的，但是当时的社会不
允许；也许，他的心里还是想和鲁迅一起玩耍，但是他知道，
他和鲁迅之间还有主仆关系。一声“老爷”又包含了闰土多
少的感情？是懦弱？是卑怯？还是因为久久不见不熟识的陌
生？这，也许只有闰土知道了。

另一个人物杨二嫂，不知看过《故乡》的朋友们注意过没有，
虽然杨二嫂是一个配角，但是她也是其中一个改变很大的人
物。20年前，她曾经有豆腐西施的美名，可是在20年后，她
的样子简直让鲁迅认不出来了。对于她的.样子，鲁迅只找到



了一个形容词——“圆规”。如果单纯是外貌上的改变也就
算了，杨二嫂成为现在这副“丑模样”也是因为她的内心在
渐渐地改变。她去鲁迅家的时候，居然提出了要一些旧家具
的要求，被他拒绝后大放厥词，说什么“越富越一毫不肯放
松，一毫不肯放松便越有钱”。如此尖锐的语句，简直不像
是一个“西施”所能说出的话，倒像是一个混着菜味和尖酸
刻薄话的中年妇女。不仅如此，杨二嫂离开的时候，还拿了
鲁迅母亲的一副手套。如此种种，此人的改变也是巨大的。

《故乡》中，鲁迅不仅点到了家乡的改变给人一种惆怅的感
觉，更用闰土和杨二嫂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来证明一个
词——改变。不论是家乡的改变还是人物的改变，鲁迅的文
章总是给人一种微言大义的感觉，特别是最后一句：世上本
是无路，人走的多了，就有了路。

故乡读书心得篇八

“月是故乡明”

前，徘徊着，彷徨着，迷茫着……

用例了。

路，要靠自己走，每个人都应该靠自己走出一条路;

以前的人没有路，靠自己走出一条条路;

现在的人有路，便不费心思去找路了;

作为我们，更应在这个世界中走出自己的路。在旧社会的黑
暗之后，走出自己的奕奕光辉。

故乡的云读书心得篇2



故乡读书心得篇九

这时，鲁迅先生又写道：“十分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
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规
定……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
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
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
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
着的，他能够在运灰的时候，一起搬回家里去；杨二嫂发见
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这是我们那里
养鸡的器具，木盘上头有着栅栏，内盛食料，鸡能够伸进颈
子去啄，狗却不能，只能看着气死），飞也似的跑了，亏伊
装着这么高低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

这看似平凡又啰嗦的文字，其实正恰恰表现了中国人的那种
愚昧，又恰恰体现了中国人的那种悲哀。对此，我也实在不
想再说些什么，大家都能体会到。

最终，鲁迅先生说：“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
的沙地来，上头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
期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
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实在是一种无奈的感叹，一种凄凉。也许，我们永远也无
法体会到。


